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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2 年丽水市本级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丽水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健康大楼及地下停车场工程法

律意见书
（2022）法和专债字第 114号

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担任关于 2022年丽水市本级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丽水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健康

大楼及地下停车场工程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预算法》《证券法》

《国发[2014]43号文》《财库[2015]83号文》《财预[2015]225号

文》《财预[2016]155号文》《财预[2017]89号文》《财预[2018]34

号文》《通知》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遵循诚实、守信、

独立、勤勉、尽责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引言

一、释义

除非特别注明或本文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简称 指 含义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2 年丽水市本级项目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丽水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健康大楼
及地下停车场工程法律意见书》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国 发 [2014]43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 号）

财库[2015]83号
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库[2015]83 号）

财 预 [2015]225
号文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
[2015]2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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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预 [2016]155
号文

指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

财预[2017]89号
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财 预 [2018]34
号文

指
《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
[2018]34 号）

《通知》 指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

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

指

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含经省级政府批准自办债券发行
的计划单列市政府）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约
定一定期限内以公益性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还
本付息的政府债券

本次发行 指
发行 2022 年丽水市本级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丽水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健康大楼及地下停车场工程

《财务评估报
告》

指
《丽水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健康大楼及地下停车场工程项目收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估报告》

丽水市政府 指 丽水市人民政府

本所 指 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夏金松律师、涂勇妙律师

万邦会所 指 丽水万邦天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二、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对于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

赖于向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单位核实及提供材料所反映的情况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提供材料的真实性由提供单位负责。

2、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

不对有关财务、审计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的

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意见及结论，并不

表明本所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

示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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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

则，对本次发行所涉及的相关材料及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验证，对

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4、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申请所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第二部分 正文

一、本次发行专项债券项目情况

依据相关单位提供的资料显示，本次发行关于 2022年丽水市

本级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丽水市妇幼保健院儿童

健康大楼及地下停车场工程，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金额 20000万

元，期限为 15年。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丽水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健康大楼及地下停车场工程

项目规模及建设
内容

项目用地面积 2666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47100平方米（其
中地上建筑面积23100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24000平方米）。
主要建设以下内容：
新建一幢儿童健康大楼。高十一层，建筑面积约 23000 平方
米，主要设置儿外病区、儿内病区、儿童康复、儿童养育照护
指导、儿童预防接种、养育风险筛查、教学培训、母婴营养、
服务中心、食堂及其他辅助用房等。
新建磁共振室。高一层，建筑面积约 100平方米。
新建地下停车场及对原有地下停车场进行提升改造。地下建筑
面积约 24000平方米。
原食堂大楼拆除。
配套工程。主要包括给排水、电气、暖通、消防、道路、绿化
景观等附属工程。
同时地下停车场设置停车位 460个。

项目所在位置
位于丽水市寿尔福路以西、城北街以南，现丽水市妇幼保健院
内北侧地块。

项目总投资 3996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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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债券金
额

20000万元

项目审批情况

丽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丽水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健康大楼
及地下停车场工程作出批复（丽发改社会〔2022〕35号，项
目代码：2201-331100-04-01-136559），同意项目建设规
模和内容、建设地点和用地、估算投资和资金来源等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所对应的丽水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健康

大楼及地下停车场工程属于政府投资性项目，公益性项目，属于公

共卫生设施领域，具有项目收益，且项目审批程序合法，符合《通

知》要求的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项目标准。

二、本次发行专项债券项目实施主体情况

丽水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健康大楼及地下停车场工程的实施主体

为丽水市妇幼保健院，实施主体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丽水市妇幼保健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32500472260804H

法定代表人： 张向东

注册资本: 19787.09万人民币

住所地：丽水市寿尔福路 7号

业务范围： 为妇女儿童身体健康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妇女保

健、儿童保健相关信息采集、管理与咨询、相关业务培训。提供计

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服务。计划生育服务、咨询、手术、生殖保健、

宣传。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所对应的实施主体丽水市妇幼保健院

系我国境内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事业法人，具备项目实施主体资

格。

三、本次发行债券募集资金及财务评估报告

1、本次发行债券募集资金及使用

根据本次发行文件《财务评估报告》显示：丽水市妇幼保健院

儿童健康大楼及地下停车场工程总投资为 39966万元，其中项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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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 19966万元由政府财政资金安排，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20000

万元，本次发行 20000万元。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应由浙江省丽水市范围内政

府专项用于丽水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健康大楼及地下停车场工程。

2、财务评估报告

万邦会所为本次发行提供专项审计评估服务并出具《财务评估

报告》。万邦会所评价认为：（1）资金充足性：本项目对本息覆盖

倍数为 1.69，能够满足资金筹措充足性的要求；（2）资金稳定性：

在满足项目资金需求后，在债券存续期内均不存在资金缺口且累计

资金结余≥0，项目资金稳定性全部可以得到保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所对应的丽水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健康

大楼及地下停车场工程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对应的政府

性基金收入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支出，实现项目收益和融

资自求平衡。

四、中介服务机构

1、会计师事务所

丽水万邦天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发债的审计机构

并出具《财务评估报告》。万邦会所系依法登记成立的会计师事务

所，现持有丽水市莲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026995197452）及浙江省财政厅核发的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编号：33000421）。

本所律师认为：丽水万邦天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系依法成

立且合法存续的审计机构，具备出具《财务评估报告》的资质，在

《财务评估报告》上签字的执业会计师均具备会计从业资格。

2、律师事务所

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发债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本所系浙江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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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持有浙江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313300006702729020）。

本所律师认为：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

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具备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法

律意见书》上签字的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律师从业资格。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应的丽水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健

康大楼及地下停车场工程属于政府投资性项目，公益性项目，属于

公共卫生设施领域，具有项目收益，且项目审批程序合法，符合《通

知》要求的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项目标准。

2、本次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应的丽水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健

康大楼及地下停车场工程，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对应的

政府性基金收入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支出，实现项目收益

和融资自求平衡。

3、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应由浙江省丽水市范围内政府专项用于本

次发行所对应的丽水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健康大楼及地下停车场工

程。

4、为本次发行提供中介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均具

备相应从业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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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2年丽水市

本级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丽水市妇幼保健院儿童

健康大楼及地下停车场工程法律意见书》签字签章页）

2022年 6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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